
文書作業教育宣導



公文概念
⚫ 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一切資料。凡機關
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文以
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均包括在內。

⚫ 公文種類：公文分為「令」、「呈」、「咨」、「函」、「公告」、
「其他公文」共六種

⚫ 對外行文：對本校而言，就是「發文」；對受文機關而言，就是「來
文」:「令」、「呈」、「咨」、「函」、「公告」、「其他公文之書函、
開會通知單、公務電話紀錄或其他定型化之文書」

⚫ 對內使用：簽、報告、便簽等其他公文

1. 簽：對內對長官報告某案件「情況(主旨)、對該案的計畫策略(說明)、可
行性辦理(擬辦)」。

2. 稿：對外行文(最常見為「函」)之草稿，向對方說明「期望(主旨)、對該
案的內容說明(說明)」，如果有需要請對方辦理之事項，可在(說明)段加
上建議或建請。



公文辦理期限

速別及處理時效：

1.最速件：一日

2.速件：三日。

3.普通件：六日。

4.限期公文：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 文，

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承辦公文注意事項

 承辦

⚫ 請養成每日簽收及歸檔公文習慣，若有非屬承辦範疇，請退回總收文以利改分公文

⚫ 陳核方式有線上或紙本陳核，原則上為線上陳核，除非該份公文有做紙本留存存查
之需求。

⚫ 請務必確認發文文稿內容是否正確，尤其是期望語。

⚫ 上行文為「請鑒核」(受文者：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 平行文為「請查照」(受文者：其他學校、其他機關如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區公所
等)。如不妥適文書會退文請承辦修正。

⚫ 公文附件務必下載

網址: https://doc2-attach.ntpc.gov.tw/ntpc_sodatt/



承辦公文注意事項
公文用字宜言簡意賅，可多參考局端來文內容用字方式。



承辦公文注意事項

會辦

⚫ 承辦人設定好會辦人員，點選陳核後，交由主管送出會辦。

⚫ 會辦多位同仁時，請務必以「並會」方式會辦，勿用「順會」方式，以免影響辦文

時效。

⚫ 並會：可多人同時並行會辦。

⚫ 順會：依照指定順序逐一會辦。

⚫ 若不小心設了很多人的「順會」，要取消改為「並會」，請目前順會到的承辦人先將文
「退件」(不是「會畢」)，結束順會，公文回承辦人後，再重新設定「並會」。

⚫ 受會承辦人應陳核單位主管後，再行會畢。

⚫ 已會辦公文請勿重複會辦。



承辦公文注意事項

⚫ 發文時，層級決行「第一層決行：校長」。

⚫ 發文文稿，決行層級者並未判發(如批示「可、如擬」等)，文書會退文給承辦。



保密規定

 請務必留意保密，尤其涉及個人資料。

密件公文辦理方式



密件公文封範例

密件公文封正面



密件公文封範例

背面由核批人

彌封加印職章



公文系統操作
 創簽、稿

 創簽、創稿時，公文格試請選用(學校用)

 若怕誤選，建議先將函(學校用)及簽(學校用)以及自己會用到的加到「我的最愛」，
再直接從「我的最愛」點即可



•公文系統操作
函文附件
函文附件類別有２種：「發文附件」(預設)、「參考附件」
發文附件(預設)：發文時，該附件隨文一併寄送。附件檔案為藍底。
參考附件：發文時，該附件不隨文寄送，僅做為首長核判之參考文件。附件檔案為紅底。



公文系統操作
受文者設定

 自行輸入：可在「自行輸入」框輸入受
文者，請在受文者名稱點2下或按【加入】
進行新增。

 常用：請在受文者旁邊，按下

即可將受文者加入常用。



•公文系統操作

發文方式
函(稿)之受文者，發文方式有三種：電子交換、紙本郵寄、紙本遞送。
電子交換(預設)：電子公文傳送。
紙本郵寄：列印紙本公文後，由郵局寄送，要勾選受文者為民眾或附件有實體。
紙本遞送：列印紙本公文後，由專人直接將公文送達受文者單位，例如請工友直接送文至市政府，或者廠商常到
學校，直接交付廠商即可；要勾選受文者為民眾或附件有實體。



公文系統操作

 引用舊文創簽稿

⚫ 歷史公文之「引用」：引用舊公文，
再修改其中幾處，重新創簽/函(稿)。

⚫ 在「創簽/創稿查詢」，輸入舊公文
的收創日期或舊公文的文號再按查詢，
查詢結果的公文列表前勾選後選擇
「引入」。

 直接點「確認」，毋需勾選公文，即
可引用舊文內容(含附件)。

 注意！引用後即使未取號未存檔，也
會在草稿區建立一筆該草稿資料。



公文系統操作
陳核
公文需陳核至長官決行，公文送出請插入自然人憑證卡片，並輸入pin code送出公文。
若無攜帶自然人憑證，公文送出時，系統會詢問是否需申請臨時憑證，按下「確定」公文即可送
出。(若使用臨時憑證，公文送檔案室前請至其它作業>臨時憑證待補簽，進行補簽公文)。



公文系統操作
核判存查
不需發文之公文，長官決行後，公文會回到承辦人/已決待歸，公文需歸檔，請點選「核判存查」。



公文系統操作
核判發文
需發文之公文，長官決行後，公文會回到承辦人/已決待發，將公文稿轉函後，
點選「核判發文」才可發文。



公文系統操作

⚫ 銷號申請

⚫ 簽稿取號後，公文尚在「承辦」區時
可申請銷號。

⚫ 若已陳核並決行回來，公文在「已決
待歸」或「已決待發」區時，無法申
請銷號。

⚫ 申請銷號後，需主管同意，請在申請
銷號後，主動告知主管核定。(組長/
幹事申請銷號→主任同意/主任申請
銷號→校長同意。



公文系統操作
 請假代理：

  

設定代理人：「其他作業」→

「代理人設定」→「代理/授權

設定」→新增 

被代理人為自己 / 代理人設為指定代理 / 代理項目以公務代

理為主 / 代理期間 / 角色至少要有承辦人，若被代理人為主

任，可再多加單位主管的角色 

 



謝謝聆聽


